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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5年6月13日、2025年6月30日，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增资及向参

股公司增资用于收购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香港华源能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弗立科思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弗立科思公司” ）增资30,000.00万元人民币，并由弗立科思公司按50%持股比例向其参

股公司VENEX�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VENEX公司” ）增资30,000.00万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用于其设立附属公司并由附属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14日、2025年7月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弗立科思公司与臻和绿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和绿源公司” ）、VENEX公司签署

《增资协议》；VENEX公司与易高煤化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易高” ）、易高

甲醇合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高甲醇” ）、宜安（内蒙古）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

安公司” ）、易高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高环保” ）、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到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煤气” ）及臻和绿

源公司签署生效的《关于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有关事项的承诺函》，《增资

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甲方：臻和绿源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弗立科思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丙方：VENEX� Holding� Company� Limited（目标公司）

2、增资内容

为满足目标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股东方同意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合共人民币6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以出资日的前第三(3)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该等外币的汇

率中间价进行换算，下同)。其中，甲方的出资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乙方的出资额

为人民币3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股东方同意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缴付前述出资，并于本协议签署日的两(2)个月内，按照

股权比例同步向目标公司缴付前述出资。 股东方缴纳出资的时间保持同步。

3、增资先决条件

股东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增资义务，应当以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

本次增资已经有权审批机构的审批通过（如需），并已取得有效的相关批准文件及备案文

件；本次增资事宜已经由目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已取得有效的决议文件。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本协议规定，或者其履行不符合本协

议约定的条件或方式，均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股东方均有违约的，则

应当相应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5、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并依据该等法律进行解释。因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引起的或与本协议

相关的任何争议，股东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若经协商仍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根

据提交仲裁通知时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通过仲裁

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受让方：VENEX�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转让方：易高煤化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

易高甲醇合成利用有限公司

宜安（内蒙古）控股有限公司

易高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

2、标的股权转让

经受让方与转让方协商一致，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合计53,865.05万元（“转让

价款” ）的对价受让香港易高、易高甲醇、宜安公司、易高环保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100%的股

权。

每一转让方均放弃其根据法律、标的公司章程或任何其他事由就本协议所述标的股权转让

可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及可能存在的其他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任何优先权利。

3、关联方债权

各方知悉并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易高环保为标的公司提供了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

元的无息关联方借款， 宜安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了金额为人民币80,000万元的无息关联方借

款，且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上述关联方借款尚未偿还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0,000万元（“关联方

债权” ）。 作为转让方实施本次交易的条件，标的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分别与易高环保及宜安

公司（作为债权人）于交割日之前按照协议附件所列的格式和内容签署《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 受限于《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具体约定：(1)在本次交易完成交

割后，受让方应努力为标的公司寻求金融机构或其它第三方融资机构的外部融资，以用于清偿

易高环保及宜安公司对标的公司所享有的所有债权。 (2)关联方债权应自交割日起开始计息，利

率为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LPR为年利率，可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国人

民银行网站查询)，分段计息。 在标的债权到期之前若遇LPR调整，则标的债权的利率自LPR调整

日予以相应调整。

4、转让价款的支付

在付款条件完成日起的30日内，受让方应向各转让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80%，剩余转让

价款应在付款条件完成日起120日内支付完毕， 转让价款具体如下： 香港易高：39,916.1567万

元；易高甲醇：8,527.9147万元；宜安公司：3,708.0700万元；易高环保：1,712.9086万元。 上述转

让价款已包含转让方应承担的税款。本次交易以人民币计价，并以人民币支付（对于应向香港易

高及易高甲醇支付的转让价款，以跨境人民币形式支付）。

5、交割日

在本协议所述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且标的公司取得换发后的

营业执照之日为交割日（“交割日” ）。

6、先决条件

（1）各方已与受让方的境内指定方签署本协议所述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受让方应指

定其直接或间接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境内指定方” ）实施本次交易，其他各方应当配合

受让方及境内指定方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 ），在此基础上由境内

指定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转让方购买和受让标的股权；

（2）标的公司已按照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向受让方签发出资证明书，受让方已

被相应记载于标的公司的股东名册，且标的公司已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成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登记或备案；

（3）标的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办理完成外汇基本信息变更登记手续；

（4）受让方已就本次交易向香港易高及易高甲醇支付转让价款事项，向税务部门办理相关

备案，并取得税务部门出具的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如需）；

（5）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法律或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判

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6）转让方和标的公司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保证持续保持是完全真实和准确的；

（7）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标的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为本协

议之目的，“重大不利变化” 指发生了对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业务、资产产生损失金额达到3,

000万元的事件、变化或其他情况）

本条上述所有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由有权方书面豁免之日为“付款条件完成日” 。

转让方和受让方应相互配合以在本协议生效后的90日 （或各方同意的其他更晚期限，“最

后期限” ）内实现上述第（1）、（2）和（4）条先决条件的满足（“双方先决条件” ）。

7、交易税费

除非本协议另行规定，各方应各自承担其在准备、洽商、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产生的

费用、税项和其他开支（各自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聘请中介机构所发生的费用）。

8、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

9、违约责任

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失实，给守约方

造成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诉讼费用、律师费、差旅费用及为本次交易而支出的相关税费

成本等），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若受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之约定向各转让方支付其应收取的转让价款， 则每逾期一日，受

让方应当按照到期应付而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三/每日向相关转让方支付违约金， 直至受让方支

付完毕该等转让价款。

10、转让方赔偿限制

本条下述约定的赔偿责任限制适用于受让方在交割日后向转让方提出的如下索赔（“交割

后索赔” ）：(A) 受让方就转让方或标的公司违反本协议所述陈述和保证向转让方提出的索赔；

和(B)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表外债务（未在标的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明

确列为负债或已作为成本费用核算的）向转让方提出的索赔。

（1）受让方对转让方主张交割后索赔,�应在交割日后的5年内向转让方书面提出，并附随

有效的书面证据材料。

（2） 转让方就交割后索赔所累计承担的赔偿责任最高不超过其已实际收到的转让价款的

100%（因转让方存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等欺诈或蓄意隐瞒行为而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受本条

款约定的金额限制）。

（3）如果该等交割后索赔所对应的损失已在标的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中明确列为负债或已作为成本费用核算的，则转让方无义务再重复赔偿该等损失。

11、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并依中国法律解释。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任何

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则应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按该仲裁院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深圳仲

裁解决。 除非仲裁庭另有裁决，仲裁费用及胜诉方的律师费，应由败诉方承担。

（三）承诺函主要内容

VENEX公司拟通过其全资持有的附属公司（“受让方” ）收购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

司（“标的公司” ）的100%股权（“本次交易” ），且VENEX公司就本次交易与标的公司、香港

易高、易高甲醇、宜安公司、易高环保确定了《关于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 ）。

受限于本次交易已经按照《收购协议》的约定完成交割且受让方已支付完毕《收购协议》

项下的全部转让价款，中华煤气作为香港易高、易高甲醇、宜安公司、易高环保及臻和绿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就本次交易，中华煤气及臻和绿源公司特此共同向弗立科思公司承诺：

1.自2025年1月1日起至交割日（即《收购协议》项下所定义的交割日，下同），标的公司经

审计的累计亏损由臻和绿源公司承担。 自交割日之次日起至受让方（或其关联方）在中国粤港

澳大湾区（或双方另行协商达成的其他区域）投资新建的绿色甲醇生产基地（或其任何一期，如

分期建设）（以下简称“新建绿色甲醇项目” ）正式投产之日的当月（以下简称“投产当月” ）月

末或2027年6月30日（以孰早者为准，以下简称“损益基准日” ），如标的公司经审计发生累计亏

损，则由臻和绿源公司承担。 2025年1月1日起至交割日的期间以及交割日之次日起至损益基准

日的期间，标的公司的累计亏损金额，上述两个期间分段计算，分别按照以下方式实施：

（1）由臻和绿源公司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对累计亏损金额进行补偿，以弥补、消除该等

累计亏损金额对弗立科思公司的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潜在亏损影响：（A） 本次交易完成交

割后，如VENEX公司向臻和绿源公司、弗立科思公司实施任何税后的利润分配，则臻和绿源公

司放弃其可获分配的相应利润金额（以下简称“利润补偿款” ），放弃部分均用于补偿标的公司

的累计亏损金额，直至利润补偿款合计达到该等累计亏损金额；或（B）以现金方式将等同于该

等累计亏损金额的款项注入VENEX公司；

（2）如截至新建绿色甲醇项目投产之后8个年度（含投产当年度）届满之日或标的公司停

止经营之日或VENEX公司退出标的公司之日（以孰早为准，简称“最迟期限” ），臻和绿源公司

实际可获分配的利润补偿款合计仍未达到该等累计亏损金额，且臻和绿源公司届时尚未选择以

上述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的，则中华煤气应当就差额部分，于最迟期限届满后的30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向VENEX公司予以补足。

为免疑义，除《收购协议》另有约定外，臻和绿源公司及中华煤气实际承担的该等累计亏损

和本次交易转让方根据《收购协议》就交割后索赔所累计承担的赔偿责任之和最高不超过本次

交易转让方已实际收到的转让价款的100%。

2.如任何利润补偿款以人民币以外的币种计量及支付，则应当按照利润补偿款分配当日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确定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算及确定其金额是

否已达到累计亏损金额。

3.本函所述事项涉及臻和绿源公司的任何义务与责任，中华煤气均承担连带责任。

4.交割完成后，如需要对标的公司实施减资以冲减标的公司累计亏损，在符合中国法规规定

且考虑税务筹划的前提下，则中华煤气对此无异议，中华煤气将促使中华煤气及/或其关联方作

为标的公司股东及/或债权人角色协助作出必需的决议及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以及进一步促

使在标的公司层面作出减资事项的决定及由标的公司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

法律要求的通知、公告程序），以完成减资程序。

5.本承诺函不可撤销，一经盖章且《收购协议》生效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备查文件

1.增资协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关于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有关事项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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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3: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

3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18号公司1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6人，代表股份1,097,150,31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4.5587%。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081,596,602�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83.36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9人，代表股份15,553,71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98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3人， 代表股份16,042,29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236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海南众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7,999,039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6.78%，以下简称“众城投资” ）于2022年12月26日出具《关于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

函》，针对《关于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函》中特定事项，众城投资承诺放弃表决权。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2年12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股东放弃表决权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117）。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属于众城投资放弃表决权事项。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股份总数为1,097,150,316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09,151,277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

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

下: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增资及向参股公司增资用于收购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33,360,45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2%；反对

662,0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9,8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370,3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8116%；反对662,0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68%；弃

权9,8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6%。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475,118,89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

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叶坚鑫律师、何晓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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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设立广东臻为绿源

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中华煤气” ）于2024年11月25日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有意共同合作，分阶段投入资

金设立绿色燃料及化工投资平台，并由该平台投资设立附属公司由附属公司通过收购及自建的

方式从事中国境内绿色燃料及化工项目的投资开发及生产经营。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

25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2025年6月13日、2025年6月30日，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增资及向参股公司增资用于收购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华源能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向其全资子公司弗立科思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弗立科思公司” ）增资30,000.00万元

人民币， 并由弗立科思公司按50%持股比例向其参股公司VENEX�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VENEX公司” ）增资30,0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用于其设立附属公

司并由附属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内蒙古项目公

司” ）100%股权。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14日、2025年7月1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VENE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臻为绿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臻为绿源公

司” ）完成了设立，并取得由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臻为绿源公司的相

关信息如下：

1.名称：广东臻为绿源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7MAENNB1F8D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4.住所：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三水大道中311号7号厂房1楼02室

5.法定代表人：何建荣

6.注册资本：陆亿元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25年6月30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质液体燃料

生产工艺研发；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上项

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9.股权结构：VENEX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持有臻为绿源公司100%股权，公司通过全资子公

司弗立科思公司持有VENEX公司50%股权。

臻为绿源公司为上述VENEX公司设立用于收购内蒙古项目公司100%股权及通过收购、自

建的方式从事中国境内绿色燃料及化工项目的投资开发及生产经营的业务运营公司，其作为中

国境内各个项目公司的直接持股主体，将统筹负责各标的项目的运营管理。

三、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前，我国光伏、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行业认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绿氢是

消纳可再生能源十分重要的路径，由绿氢制作绿色甲醇又是绿氢运用的一个重要方向。 绿色甲

醇是一种通过可持续和环保方式，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原料生产的新型环保燃料。 绿色甲

醇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和增长潜力，既能作为低碳环保的清洁燃料，直接推动航运、电力、交通

等领域降碳；亦可作为重要的化工母料，推动建筑材料、服装、饮料、化工工业制品等产业链降

碳；还可作为氢能的理想载体，打通氢能储运关键环节，解决新能源电力的消纳问题。 甲醇作为

全球大宗化学品之一，具有产业链成熟、储运方便、环境友好等突出优势。 绿色甲醇依托现有成

熟的基础设施，具备大规模推广应用的条件。

（二）公司与香港中华煤气共同合作投资绿色甲醇项目，是公司紧跟世界清洁能源发展潮

流，响应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是推动实现碳中和目标，建立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

是以创新技术和前瞻性布局，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的实践。 基于绿色甲醇的广阔前景，公司与香

港中华煤气计划通过自有资金投资、 贷款融资及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实现100亿元人民币的

投资额，通过设立臻为绿源公司并由其收购内蒙古项目公司，及在其他区域通过股权收购或投

资设立的方式，规划打造合计产能为100万吨/年的绿色燃料及化工供应池。 内蒙古项目公司已

实现5万吨/年绿色甲醇产能并批量销售，后续将投入资金对现有甲醇生产线进行改造，最终形

成30万吨/年绿色甲醇产能。

（三）本次臻为绿源公司收购内蒙古项目公司是公司绿色甲醇项目整体规划实质启动的重

要一步。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定义，绿色甲醇的生产按照技术路线可分为“电子

甲醇”路线和“生物甲醇”路线。内蒙古项目公司目前采用的是“生物甲醇”路线，即将生物质原

料进行预处理后，通过热解气化，产生含有氢气和一氧化碳的合成气，再经过催化剂合成绿色甲

醇，未来，内蒙古项目公司亦可耦合绿氢，提高生物质的利用效率，提高经济性。绿色甲醇是内蒙

古项目公司未来战略重点，内蒙古项目公司通过使用香港中华煤气专有气化技术已实现绿色甲

醇的规模化生产， 是亚洲领先利用气化技术规模生产绿色甲醇并唯一一家连续三年取得欧盟

ISCC� EU及ISCC� PLUS国际认证且已在欧盟生物燃料联盟数据库（UBD）注册的企业。

（四）绿色甲醇现阶段主要面向船运公司、燃料贸易商、化工企业等海外市场，目前内蒙古

项目公司已实现批量销售绿色甲醇。 2025年1至5月，内蒙古项目公司已实现6,000吨绿色甲醇

产品交付。受益于原料价格下降及绿色甲醇产品交付，2025年1至5月，内蒙古项目公司经营情况

大幅提升。 另根据已办理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263号），按收益法评估测算，如内蒙古项目公司30万吨绿

色甲醇产能顺利达产，自达产当年至后续年度，将实现净利润区间约为1.5亿元至2亿元人民币。

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五）臻为绿源公司收购内蒙古项目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公司已充分评估投

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合理安排资金进行本次投资，且香港中华煤气已承诺自2025年1月1日起

至交割日期间内蒙古项目公司的盈亏由香港中华煤气单独享有或承担补偿；交割日次日至损益

基准日期间如有亏损由香港中华煤气进行补偿，盈利则双方按照股权比例享有。 如内蒙古项目

公司的绿色甲醇产能均能顺利投产及实现销售， 受益于绿色甲醇的广阔前景及良好经济效益，

预计本次收购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六）绿色甲醇作为低碳环保的清洁燃料，可直接推动航运、电力、交通等领域降碳。 同时，

绿色甲醇可作为关键基础化学品，在生产乙二醇、甲醛、MTO/MTP、MTBE、醋酸、二甲醚等衍

生品的传统应用领域推动产业链降碳。 内蒙古项目公司保有生产绿色乙二醇的选项，可在下游

合成涤纶纤维、聚酯瓶片、防冻液、涂料、医药等领域的降碳发展中发挥重要用途，为化工绿色发

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七）绿色甲醇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核心驱动力来自IMO和欧盟针对航运业的净

零排放。随着能源体系的绿色转型推动，中长期将逐步扩展至化工、汽车燃料、储能等领域。公司

开展绿色甲醇项目可进一步丰富绿色能源产品矩阵，实现绿色能源领域的战略升级，引领行业

可持续发展。 新加坡、上海、香港等世界主要国际航运中心城市，面对全球航运业净零排放的长

期目标，正通过搭建交易平台、应用绿色金融工具、完善供应基础设施、强化国际合作机制等一

系列举措，推动国际航运绿色转型。公司所处珠三角区位优势明显，并拥有大型石化仓储基地和

石化码头的资源，已开展成品油、燃料油、甲醇、生物柴油等能源化工产品为主的供应链业务。 公

司开展绿色甲醇项目可发挥现有产业资源互补和协同效应，同时可快速融入全球绿色船用燃料

供应链体系，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竞争优势，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八）绿色甲醇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行业竞争风险、产品价格波

动以及各种因素导致效益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及时跟进市场政策动态，制定应对方案，建立

健全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对项目投资后的运行情况及风险应对情况进行实时评

价，增强自身的风险处理能力。公司上述绿色甲醇相关规划为公司的长期项目规划，后续各阶段

投资项目实施，尚需各方签署正式协议及履行相应审批程序，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前计划投资总

额仅为初步预估金额，实际投资规模将根据后续具体项目推进确定，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相

关要求及时披露后续重大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臻为绿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848� � � � � � � � � � �证券简称：*ST高斯 公告编号：2025-031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为公司申请

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为公司申请银行授

信额度的议案》。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产抵押方式，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

州苏仙支行申请不超过8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及抵押期限均为三年。 综合授信额度内的

其他借款事项、借款时间、金额和用途等，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与银行协商确定。 公司以自有资产为抵

押物对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抵押。

本次拟抵押资产的具体明细如下：

融资机构 抵押物 权证号 面积/数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

苏仙支行

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观山洞村高斯贝尔

A、B厂房101房

湘 2025 郴 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41886号

9108.17㎡

本次公司自有资产抵押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

上述银行不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

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孙华山先生签署上述资产抵押及授信的相关法律文件。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根据金融机构的相关要求进行。 本次抵押资产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848� � � � � � � � � � �证券简称：*ST高斯 公告编号：2025-030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

月2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6月27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董事长孙华山先生因其他工作安

排，委托董事宋亚楠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宋亚楠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产抵押方式，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

州苏仙支行申请不超过8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及抵押期限均为三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为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5-082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咪达唑仑

注射液获得法国国家药品和健康产品

安全局（ANSM）上市许可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收到法国国家药品和健康产

品安全局（ANSM）核准签发的咪达唑仑注射液的上市许可批准信，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药品名称：

MIDAZOLAM� QBD� GROUP� AUSTRIA� 1� mg/mL, � solution� injectable/pour�

perfusion

MIDAZOLAM� QBD� GROUP� AUSTRIA� 5� mg/mL, � solution� injectable/pour�

perfusion

规格：1mg/ml（装量：5mL）和5mg/ml（装量：1mL、3mL和10mL）

生产企业：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区域：法国

咪达唑仑注射液获得法国国家药品和健康产品安全局（ANSM）的上市许可，被批准的适

应症包括：1）在诊断或治疗性操作前后及过程中进行清醒镇静（无论是否联合局部麻醉）；2）

成人麻醉诱导前的术前用药、麻醉诱导、以及与其他麻醉剂作为镇静药物联合使用；儿童麻醉诱

导前的术前用药；3） 重症监护病房 （ICU） 中的镇静。 宜昌人福于2023年12月以DCP

（Decentralized� Procedure）程序提交咪达唑仑注射液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得受理，现获得法国

国家药品和健康产品安全局（ANSM）上市批准，有效期五年，本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800万

元人民币。 根据IQVIA数据统计，2024年咪达唑仑注射液在法国市场的年销售额约为3,300万

美元，主要生产厂商包括NEURAXPHARM、NORDIC� GROUP等。

本次咪达唑仑注射液获得法国ANSM的上市许可后，可在法国进行销售，将给公司国际业

务拓展带来积极影响。上述产品在法国的实际销售情况容易受到当地政策法规、市场环境、汇率

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5-083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收购芜湖信福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的进展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于2025年1月15日披露《人福

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有关事项监

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司5%以上股东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产投” ）就收

购芜湖信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芜湖信福” ）份额事宜作出承诺。 近日，

公司收到《宜昌产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信达所持芜湖信福份额的情况说明》（以下简

称“《情况说明》” ），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工作计划

根据原工作计划， 宜昌产投拟于2025年6月30日前取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鑫盛利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利保” ）持有的芜湖信

福的所有份额，向中国信达、鑫盛利保支付标的份额收购价款并完成交割。

二、变更后工作计划

根据宜昌产投与鑫盛利保及其他相关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及各方协商确认，宜昌产投拟

于2025年12月31日前取得中国信达、鑫盛利保持有的芜湖信福的所有份额，向中国信达、鑫盛

利保支付标的份额收购价款并完成交割。 上述权益变动后，宜昌产投将实现对芜湖信福的绝对

控制。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宜昌产投本次

涉及变更承诺。 宜昌产投在《情况说明》中承诺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履行变更承诺的工作程序。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公告编号：临2025-032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主体为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士兰微” ）之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董事罗华兵先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华兵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4,593,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7606%，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罗华兵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

提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00,000股，减持

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300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罗华兵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593,908股

持股比例 0.276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4,593,908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 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罗华兵 4,593,908 0.27606%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为士兰微之控股股

东，罗华兵、陈向东、范伟宏、郑少波、江忠永、

宋卫权、陈国华分别为其股东及董监高。

罗华兵、陈向东、范伟宏、郑少波、江忠

永、 宋卫权、 陈国华等七人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513,917,034 30.88310%

陈向东 12,349,896 0.74215%

范伟宏 10,613,866 0.63782%

郑少波 7,379,253 0.44345%

江忠永 8,250,000 0.49577%

宋卫权 3,903,300 0.23456%

陈国华 2,100,000 0.12620%

合计 563,107,257 33.83912% 一

注：上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罗华兵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00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00,000股

或者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22日～2025年10月2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罗华兵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罗华兵先生将根

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

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相关规定。 罗华兵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

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990� � �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5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归家巷222号麦迪科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105,4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82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翁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3人为公司独立董事；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674,568 99.4024 259,084 0.3593 171,818 0.2383

同意《关于公司2024年度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896,045 99.7095 140,369 0.1947 69,056 0.0958

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了更快地推进公司创新业务发展，同意在原有经营范围的

基础上，新增“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能无人

飞行器销售”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同意本次对《公司

章程》的修订，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项涉及的章程备案、工商变更登记等

相关手续。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议案

1,540,420 78.1415 259,084 13.1426 171,818 8.71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伟佳、窦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010� � � �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58号公司1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普通股股东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3,964,4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3,964,4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86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861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723,682股，

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文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何凯伦先生及江伟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

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3,761,614 99.7584 187,511 0.2233 15,315 0.0183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3,849,521 99.8631 114,604 0.1364 315 0.000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3,820,388 99.8284 106,056 0.1263 37,996 0.0453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3,827,998 99.8375 116,127 0.1383 20,315 0.024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674,421 85.4411 114,604 14.5189 315 0.04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第1、2、3项议案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第2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涵、韩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和《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386� � �证券简称：泛亚微透 公告编号：2025-041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前漕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普通股股东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276,7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276,7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96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96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张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陈强先生、钱技平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

出席，已履行请假程序；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少华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4,993 99.7991 6,632 0.0848 9,078 0.1161

关联股东张云先生、邹东伟先生、李建革先生、王爱国先生回避表决。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266,779 99.9732 912 0.0024 9,078 0.024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参股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3,209,497 99.5128 6,632 0.2056 9,078 0.2816

2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6,328,348 99.8423 912 0.0143 9,078 0.14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云先生、邹东伟先生、李建革先

生、王爱国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品、万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公告中所载明的议案相符，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